长治市上党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水产苗种（不含原种场）生产许可告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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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法人）单位名称：                                   
住所：                                                  
[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申请人（自然人）姓名：                                     
证件类型：               编号：                        
住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37][bookmark: OLE_LINK136]审批部门：                                             
[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38]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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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的相关要求，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第三款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二、法定条件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申请授权必须具备的条件：
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种生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三、实行告知承诺制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报告；
2.养殖证
3.水域环境监测部门出具的水域环境检测报告;
4.岗位责任、生产管理、产品检验、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5.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户主身份证；
6.专业技术人员学历、职称证明；
四、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作出承诺。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法定条件”，满足“应当提交的材料”，并愿按照“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申请的，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并提交按“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应当提交的材料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审批决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进行公开，并及时推送给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监督管理部门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推送给本行政审批机关，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六、诚信管理
对于有不良诚信记录或者存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不予实行告知承诺制。
  
     第二部分 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的行政审批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2.已经知悉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3.能够符合审批部门告知的申请条件，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
4.能够提交审批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5.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承诺内容严重不实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6.上述承诺是本单位（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章） ：     
                                                                   年    月    日 
                     
(本承诺告知书一式两份，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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